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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領事事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有關領事事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的

商議工作。  
 
 
小組委員會  

 
2.  在 2009年5月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於 2009年 4月 30日刊登憲報與領事事宜有關的 9項附屬法
例。該等附屬法例已於 2009年 5月6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3.  小組委員會由涂謹申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兩

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附屬法例  
 
4.  小組委員會研究的 9項附屬法例為  ——  
 

(a)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印度 )令》(關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 (下稱 "中國 ")與印度之間的領事條約 )(第 73
號法律公告 )；  

 
(b) 《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更改附表：印度 )令》(關

於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領事條約 )(第 74號法律公告 )；  
 
(c) 《領事協定 (第 3條的適用範圍 )(印度 )令》 (關於中國

與印度之間的領事條約 )(第 75號法律公告 )；  
 
(d)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意大利 )令》(關於中國

與意大利之間的領事協定 )(第 76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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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更改附表：新西蘭 )令》
(關於中國與新西蘭之間的領事協定 )(第 77號法律公
告 )；  

 
(f) 《領事協定 (第 3條的適用範圍 )(新西蘭 )令》 (關於中

國與新西蘭之間的領事協定 )(第 78號法律公告 )；  
 
(g)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俄羅斯 )令》(關於中國

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的領事條約 )(第 79號法律公告 )；  
 
(h) 《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更改附表：俄羅斯 )令》

(關於中國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的領事條約 )(第 80號法
律公告 )；及  

 
(i) 《領事協定 (第 3條的適用範圍 )(俄羅斯 )令》 (關於中

國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的領事條約 )(第 81號法律公告 )。 
 

5.  該 9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已藉立法會決議，由 2009年 6
月 3日延展至 2009年 6月24日。上述命令將於 2009年7月 17日開始實
施。  
 
 
背景  
 
授予領事特權及豁免權的基本原則  
 
6.  政府當局解釋，領事關係是主權國之間在雙方同意的基礎
上建立的關係，旨在保護有關國家及國民的權利和利益，促進彼
此友好關係並加強合作。  
 
7.  授予領館人員特權及豁免權，用意不在於讓個人受惠，而
在於確保領館人員代表派遣國有效執行職務。領館的主要職務如
下  —— 
 

(a) 在接受國內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的利益；  
 
(b) 增進派遣國與接受國間的商業、經濟、文化及科學關

係的發展；及  
 
(c) 對派遣國國民給予各種所需協助。  

 
有關領事特權及豁免權的國際公約及雙邊領事協定  
 
8.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下稱 "《維也納公約》 ")是一項
多邊國際公約，把關於領事關係的國際法、設立和維持領館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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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事宜，以及領事特權和豁免權，編纂為成文法則。《維也納
公約》訂明的特權及豁免權的主要類別包括  ⎯⎯  

 
(a) 領館館舍、檔案及文件不受侵犯；  
 
(b) 領事官員人身不受侵犯 (干犯嚴重罪行者除外 )；  
 
(c) 領事官員及領館僱員對其為執行領事職務而作出的

行為免受管轄；  
 
(d) 豁免就執行領事職務所涉事項的作證義務；及  
 
(e) 免稅、免納關稅及免受查驗、免除個人勞務及捐獻。 

 
9.  按照普通法的慣例，《維也納公約》內影響私人權利和責
任或須對現行法例作出例外規定的條文，已透過《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章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法例內具體訂明。該
條例於 2000年通過成為法例，提供了一個靈活的法律架構，利便
在香港特區實施領事特權及豁免權。  
 
10.  《維也納公約》第七十三條訂明，該公約並不禁止各國間
另訂國際協定以確認、補充、延伸、或擴展該公約的各項規定。
中國已與 9個國家簽訂雙邊領事協定，該等協定均適用於香港特
區。按照普通法的慣例，適用於香港特區的雙邊協定條文如影響
私人權利和責任，或要求香港特區的現行法例作出例外規定，亦
應藉本地立法予以鞏固，明確而具體地列出該等雙邊協定的有關
條文。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11.  小組委員會察悉，與授予加拿大領館增補領事職務有關的
命令於 2003年 11月制定，而旨在令中國與英國、美國、澳大利亞
及越南所簽訂的雙邊協定產生法律效力，並授予該等國家的領館
及人員增補特權及豁免權及／或有關管理在香港特區的遺產的增
補職務的各項命令，已於 2005年7月生效。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
局提供了《維也納公約》所訂特權及豁免權與上文第 4段所列各項
命令內載述的增補領事特權及豁免權的比較，以方便小組委員會
進行審議。  
 
授予領館及人員增補特權及豁免 (第 73、76及79號法律公告 ) 
   
12.  第 73、76及 79號法律公告內的命令載列授予印度、意大利
及俄羅斯聯邦的領館的增補特權及豁免。該等增補特權及豁免的
例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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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印度而言，非經領館館長或其指定人員同意，在任

何情況下，不得進入領館館舍。此外，有關不得侵犯

的規定延伸至涵蓋領館某些人員的住宅；  
 
(b) 就印度而言，領館和領事官員的交通工具免受搜查、

扣留或執行措施；  
 
(c) 有關人身不受侵犯的規定延伸至涵蓋領館某些人員

及其家屬；  
 
(d) 就印度及俄羅斯而言，有關領事官員及領館僱員獲豁

免作證義務的規定，延伸至涵蓋其家屬；  
 
(e) 就印度而言，領館館舍和領館的設備、財產和交通工

具免予任何形式的徵用；  
 
(f) 就印度及俄羅斯而言，領館成員或其家庭成員死亡

時，死者的動產的遺產稅和一切其他有關的捐稅全獲

免除；及  
 
(g) 專用於公務目的而擁有、租賃或以其他合法方式佔有

的領館設備和領館交通工具，以及這些財產的獲得、

佔有或維修的一切捐稅全獲免除。  
 
整體事宜  
 
13.  委員就不同程度特權及豁免的授予，詢問領館人員的分類

及 "領館成員 "的定義。他們進一步詢問，特權及豁免的範圍是否涵
蓋屬於接受國國民及永久居民的領館人員。  
 
14.  政府當局表示，按照《維也納公約》所界定，領館人員有

3類，即享有最多特權及豁免的領事官員、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
館服務人員。"領館成員 "一詞指領事官員、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
館服務人員。根據《中國／印度領事條約》及《中國／俄羅斯領

事條約》，屬於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或領

館服務人員，不得享有有關公約所訂的特權及豁免，但如他們就

其執行職務所涉及事項作證，或根據派遣國的法律有權拒絕提供

證詞，則屬例外。  
 
領事成員的住宅不受侵犯  
 
15.  由於《中國／印度領事條約》把領館館舍不受侵犯延伸至
領事成員的住宅，委員詢問該等領館人員的人數。政府當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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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印度駐港總領事館約有 40名領館人員。為執行中國向駐港
的領館人員授予的特權及豁免，香港特區政府要求各領館館長 (包
括印度駐港總領事館 )在其領事官員到任時，向禮賓處提供領事官
員的個人資料，以便記錄在案。  
 
交通工具  
 
16.  《中國／印度領事條約》第二十八 (二 )條規定，領館和領
事官員的交通工具免受搜查、扣留或執行措施。委員認為， "領館
和領事官員的交通工具 "一語過於含糊及籠統，在應用及執行上可
能會有不同詮釋。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其涵義及涵蓋範圍，並
向香港特區政府的執法部門提供清晰指引，以便實施該條文。    
 
17.  政府當局表示，因應國際慣例， "領館和領事官員的交通
工具 "指有關領館／領事官員合法佔有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可由
有關領館／領事官員擁有或租賃。政府當局亦表示，在該條約首
次在本港生效時，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已獲告知香港的印度駐港
總領事館及其人員獲授予的特權及豁免。雖然如此，因應一名議
員的意見，政府當局會再次提醒執法機關上文所載有關該條約第
二十八 (二 )條的詮釋。  
 
人身不受侵犯及管轄豁免  
 
18.  在把授予領館人員的人身不受侵犯及管轄豁免延伸至其
家庭成員方面，委員要求澄清 "家庭成員 "的定義，以及偶爾訪港的
家庭成員及其同行人員例如護衞 (如有的話 )，會否享有如此授予的
特權及豁免。  
 
19.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中國／印度領事條約》及《中國／
俄羅斯領事條約》，"家庭成員 "一詞指由領館成員扶養並與其構成
同一戶口的配偶、子女和父母。有關條約亦規定，領館成員的家
庭成員自進入接受國國境之時起享有特權和豁免，而這適用於短
暫逗留的家庭成員。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特權和豁免是否適用
於有關領館人員，將以領館館長所整理及提供的名單為依據。  
 
20.  委員察悉，根據《中國／印度領事條約》第三十四 (三 )條，
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予以逮捕或拘留，但遇犯
嚴重罪行的情形，不在此列，而根據第三十五 (二 )條，該等人員執
行領事職務時的行為不受接受國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轄。他們
詢問 "嚴重罪行 "的定義，並關注到憑藉該兩項條文，干犯嚴重罪行
的領館人員如就執行領事職務作出有關行為，不得予以檢控。  
 
21.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章 )第 3(2)
條， "嚴重罪行 "須解釋為如屬首次定罪則可處高達 5年監禁期或可
處更重刑罰的罪行。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中國／印度領



 6

事條約》第九條，領館官員須執行派遣國授權而不為接受國法律
規章所禁止或不為接受國所反對的職務等。根據第三十五 (二 )條向
領館人員授予的豁免應適用於該條約所訂的領事職務。    
 
22.  委員察悉，根據《中國／印度領事條約》第三十五 (三 )(二 )
條，對於第三者就車輛在接受國內造成損失而提出的民事訴訟及

因此而須支付補償的法律責任，領館人員不會獲得豁免。然而，

他們關注到由於領館人員享有多種特權及豁免權，要追討有關領

館人員須負責的補償，即使並非不可能，亦或會甚為困難。  
 
23.  政府當局表示，《中國／印度領事條約》第四十六條及《維

也納公約》第五十五條均規定，在不妨礙領事特權與豁免之情形

下，凡享有此項特權與豁免之人員均負有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的

義務。遇有《中國／印度領事條約》第三十五 (三 )(二 )條所訂明第
三者就車禍提出民事申索的情況，有關人員必須按照法律支付補

償。  
 
24.  《中國／俄羅斯領事條約》第三十三條訂明，接受國應給

予領事官員應有的尊重，採取適當措施防止領事官員的人身自由

和尊嚴受到侵犯。關於該條文，一名委員表示不滿政府當局曾數

次採取過度的措施 (如作出不必要的街道閉封和交通改道措施 )來
阻擋示威者，因為他們的叫喊和標語被視為會侵犯訪港國家領袖

的尊嚴。該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確實表明在何種情況下會採

取第三十三條所述的措施。  
 
25.  政府當局表示，《中國／俄羅斯領事條約》第三十三條中

的 "尊嚴 "一詞，應結合該條文的整體上下文理解。一般而言，《中
國／俄羅斯領事條約》第三十三條要求接受國採取適當措施，包

括防止領事官員受到任何人實施的直接強迫性行為。政府當局又

表示， "尊嚴 "並非一個嶄新的概念，該詞語也用於《維也納公約》
的不同部分，包括該公約第三十一 (三 )條 (領館館舍不得侵犯 )及第
四十條 (對領事官員之保護 )。  
 
領館檔案不受侵犯  
 
26.  委員提及《中國／俄羅斯領事條約》第二十九條，並詢問

某人接獲的領事公文會否屬於領館檔案不受侵犯的保障範圍；他

們又要求政府當局澄清領館檔案的擁有權誰屬。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中國／俄羅斯領事條約》第二十九條有關領館檔案不受

侵犯的規定只適用於領館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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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領館及其人員有關管理遺產的增補職務 (第 74、75、 77、78、
80及81號法律公告 ) 
 
27.  該 6項命令載列在有關雙邊協定中訂明印度、新西蘭及俄
羅斯聯邦 3國領事官員可以履行的關乎管理遺產的增補職務。具體
而言，該等國家的領事官員獲賦權  ⎯⎯  
 

(a) 保護及保存有關國家的已故國民在香港特區內的遺
產；  

 
(b) 維護有關國家國民就某死者在香港特區遺留的財產

所享有的權利的利益；及  
 
(c) 接受有關國家國民因他人死亡而有權獲得的在香港

特區內的款項或財產，以便轉交予該等國民。  
 
28.  第 74、77及 80號法律公告是根據《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
例》 (第 191章 )作出的命令，旨在把印度、新西蘭和俄羅斯聯邦加
入第 191章的附表。第 75、78及81號法律公告則是根據《領事協定
條例》(第 267章 )作出的命令，指示第 267章第 3條適用於上述 3國。 
 
29.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修改了草擬方式，按照有關方式，第

74、 77及 80號法律公告是由行政長官而非由政務司司長作出，這
似乎與第 191章第 3條的規定不符，而上述法律公告的現行形式亦
偏離了根據第 191章發布同類命令 (如上次發布的 2005年第 53及 56
號法律公告 )的形式。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澄清修改有關方式會否影
響該等命令的法律效力。  
 
30.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根據第 191章第 3條，行政長官可藉
憲報公布由政務司司長簽署的命令，更改第 191章的附表。該賦權
機制涉及兩個步驟：由行政長官作出更改附表的命令，以及由政

務司司長發出有關該命令的公告。在 2005年第 53及 56號法律公告
中，上述賦權機制的兩個步驟以同一項文書完成。若以兩項文書

執行第 191章第 3條所規定的賦權機制，會是更佳的草擬方式，故
此，2009年第 74、77及80號法律公告是行政長官為更改第 191章的
附表而作出的命令，而有關該等命令的公告則由政務司司長在第

2595、 2596及 2597號政府公告中發出。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建
議的方式對 2005年第 53及56號法律公告的法律效力並無影響。  
 
31.  委員對政府當局的建議大致上並無強烈意見或異議。小組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認為，雖然第 3條可作不同的詮釋，但應不會影
響該等法律公告的效力。小組委員會於 2009年 6月 5日舉行會議
後，一名委員亦對政府當局最近的做法提出了她的意見。按照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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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委員的理解，行政長官是獲第 191章第 3條賦權作出命令，而有
關的命令須刊登憲報。行政長官可授權政務司司長發出公告，但

該項授權並非強制性質。該條文基本上規定需要一項文書，文書

表面須載明行政長官已作出命令，而文書可由行政長官或政務司

司長簽署。換言之，每項法律公告均屬有效，無需再作任何政府

公告。政府當局已察悉委員的意見。  
 
32.  至於第 191章第3條的中文本，委員察悉該文本與英文本並
不一致，而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會修改相關文本。  
 
 
建議  

 
33.  小組委員會支持該 9項附屬法例。  
 
 
徵詢意見  

 
34.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9年6月 11日  



附錄  
 
 

有關領事事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涂謹申議員  
 
 
 

委員  
 
 

吳靄儀議員  
 
劉江華議員 ,  JP 
 
梁美芬議員  
 
 
(合共  :  4位議員 ) 

  
 

秘書  
 
 

方慧浣女士  

法律顧問  
 
 

譚淑芳女士  

日期  2009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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